
美和學校

財團法人
美和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聘任辦法 

民國 99年 07月 15日 9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9次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 99年 7月 28日 98學年度第 13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民國 99年 7月 28日 98學年度第 2學期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99年 9月 16日第 14屆董事會 99學年度第 2次會議核備 

民國 99年 12月 10日 9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8次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99年 12月 15日 99學年度第 6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 

民國 99年 12月 16日 9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99年 12月 30日第 14屆董事會 99學年度第 4次會議核備 

民國 101年 8月 6日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1年 9月 27日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1年 11月 1日第 15屆董事會 101學年度第 4次會議核備 

民國 103年 6月 6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3年 6月 12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3年 6月 19日第 15屆董事會 102學年度第 8次會議核備 

民國 105年 4月 1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追認修正 

民國 105年 3月 17日 104學年度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5年 4月 14日第 15屆董事會 104學年度第 6次會議核備 

民國 108年 7月 4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6次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8年 10月 17日 108學年度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8年 10月 25日第 16屆董事會 108學年度第 2次會議核備 

民國 109年 6月 5日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09年 6月 11日 108學年度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9年 7月 28日第 17屆董事會第 1次會議核備 

民國 110年 12月 3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 

民國 110年 12月 16日 110學年度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10年 12月 17日第 17屆董事會第 11次會議核備 

第 一 條  本辦法係依據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暨施行細則及大專以上教師

遴聘資格審查等有關規定訂定。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學術單位」係指本校各學院、系、學位學程、研究所及

通識教育中心。 

第 三 條  本校專任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等四級。 

本校因教學研究需要，得依相關規定聘請講座教授、客座教授、專業

技術人員及短期約聘教學人員，其聘任規定另訂之。 

第 四 條  本校各級教師之任用資格悉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範之資格聘用。 

第 五 條  本校新聘教師資格審查，分三級審查。初審由各系、所、學位學程、

組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系(所、學位學程、組)教評會）辦理；

複審由學院或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院(中心)教評

會）辦理；決審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辦理。 

經校長推薦校外教授擔任本校院長時，得逕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第 六 條  各學術單位遴聘教師所擔任之課程，須先經各學術單位之課程規劃委

員會通過，且教師之任教科目，應與其學術專長領域相關；惟教授專

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教師，亦應具備一年以上與任教領域相關之業界

實務工作經驗。 

前項後段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與任教領域相關採認程序另定之。 



第 七 條  本校專任教師之聘任採公開方式甄選，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各學術單位應視發展方向、課程規劃、師資缺額及員額需求，提

出擬聘教師之專長及資格，依行政程序簽請校長核准後，以登報

或於網路及學校網頁公告徵求師資訊息。 

二、初審：擬聘教師之學經歷證件及著作等資料送至系(所、學位學

程、組)教評會進行初審，並進行論文發表及面試。經排列優先順

序後，提送擬聘任名冊、所有審查資料及會議紀錄至院(中心)教

評會評審。 

擬聘教師持國外學歷者，當事人須於系(所、學位學程、組)教評

會開會之前，將其學位證書及歷年成績單送請駐外單位驗證，併

同入出境紀錄提會審議。 

三、複審：由院(中心)教評會依初審結果進行審查，複審通過後，由

院(中心)將所有審查資料連同會議紀錄提送校教評會評審。 

擬聘任教師未具擬聘等級教師證書者，經院(中心)教評會複審通

過後，由院(中心)簽請校長同意後辦理校外專業審查；擬聘教師

以文憑(學位論文)送審，由院級外審作業小組辦理，倘非以文憑

(學位論文)送審，則由校級外審作業小組辦理；送審著作篇數及

等級（以學位送審者除外）、校外審查委員人數及評分標準依本

校「教師資格審查辦法」規定辦理。經校外專業審查結果未獲通

過者視同複審未通過，並提送院(中心)教評會議報告，無須再送

校教評會決審。 

四、決審：由校教評會依院(中心)教評會複審通過情形進行決審。 

五、校教評會決審通過後，陳請校長核聘。 

六、新聘專任教師除已經教育部審定合格者外，應於到職 1個月內備

齊資料函報教育部審查。經教育部審定不通過者，得改聘低一職

級，或不聘任。 

本校第一學期擬聘教師，應於七月底前完成前項三級審查作業，經聘

定者自學期開始日(八月一日)起聘，但於八月一日以後完成三級審查

聘定者，則自校教評會決審通過日期起聘；第二學期擬聘教師，應於

一月底前完成前項三級審查作業，經聘定者，自學期開始日(二月一

日)起聘，但於二月一日以後完成三級審查聘定者，則自校教評會決

審通過日期起聘。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專任教師聘任時不得低階高審。具審查資格

之全體委員至少應有五人，採無記名投票。委員人數不足時，得簽請

校長同意聘請校內具審查資格之教師參與表決，經全體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ㄧ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第 八 條  具有「教師法」第四章規定不得聘任情形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三十一條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聘為本校教師。聘任後，具不適任情

事者，依「教師法」規定辦理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另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連續二年評鑑不通過者，經各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通過，報

請教育部核准後，予以停聘或不續聘。 

第 九 條  因系、所、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停辦、解散時，現職工作不適任或

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者，或經公立醫院證明身體



衰弱不能勝任工作者，報教育部核准後予以資遣。 

第 十 條  本校專任教師之聘期，初聘以一學年為原則；學年中途聘任者，自發

聘之月起至該學年度結束止。適任者期滿再續聘，續聘第一年為一年，

以後續聘，得聘兩年。但學術單位若有關系(所)、停招、合併或課程

調整等情形者，其教師聘期以一年或一學期為原則。續聘於原聘約有

效期間屆滿前半個月內，另行致送聘書。 

教師接獲聘書後，應於十日內應聘，逾時未填送者視為不應聘，應將

聘書退還人事室註銷。 

教師應聘後應履行聘約所載各項權利義務，如有無法履行聘約或違反

聘約情節重大者，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准

後，予以停聘、解聘或不續聘。 

第十一條  新聘教師第一年為暫聘期，倘有違反聘約各項規定情事者，經各級教

師評審委員會通過，校長核准後，本校得自第二年起不予聘用。 

第十二條  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下列義務： 

一、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 

二、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 

三、依有關法令及學校安排之課程，實施教學活動。 

四、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 

五、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進修。 

六、嚴守職分，本於良知，發揚師道及專業精神。 

七、依有關法令參與學校學術、行政工作及社會教育活動。 

八、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 

九、擔任導師。 

十、其他依教師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盡之義務。 

現任教師如有違反前項各款規定者，由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評議後，

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 

第十三條  教師之聘約以本人親自履行為限，接聘後未履行聘約而請辭者，應退

回所領之薪資。在聘約有效期，特殊事故辭職，須於辭職前二個月以

書面提出，並扣違約賠償金乙個月薪資（含統一薪俸及學術研究費）。 

第十四條  專任教師未經申請核准不得在校外兼課、兼職或校內外進修學位。 

專任教師每週到校五天，進行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等職責工作，

倘因校務推動另有需求，不得拒絕到校。 

第十五條  新聘教師須繳送下列文件： 

一、履歷表（貼相片）一份。 

二、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學經歷證件）。 

三、經歷證件及教師證書。 

四、原服務單位離職證明書。 

五、戶籍謄本、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六、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件。 

前項所列文件除履歷表外，如因特殊情形不能送繳時，得由學校酌量

變通之。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董事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